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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与管理办法  

（2017年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稳步推进“学在交大”改革，鼓励广大研究生养成

学术志趣、提升学术能力、恪守学术道德，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每年度举办一届，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评选研究生学术先进典型，发挥朋辈

榜样引领作用，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第三条 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与

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承办。  

  

第二章 评选条件  

第四条 参评对象应为上海交通大学全日制在读研究生。  

第五条 参评对象应具备优秀学术素养与高尚品德，并已在上

海交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取得突出学术成果。  

第六条 参评对象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未出现学位

课程考核不合格、受校纪校规处分等各类不适合参评本项荣誉的

负面情况。  

第七条 已获得“学术之星”荣誉称号的研究生同学不得再次参

评。 

 

第三章 评选与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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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组委会评选工作由研究生 

院与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共同成立，组委会秘书处设在研究生

会，负责开展各项具体工作。 

第九条 由评选组委会按 “理科类”、“工科类”、“人文

社科类”和“医学类”四类学科分类，邀请相关领域校内外专家

组成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应予

以公示。  

第十条 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环节分为初评、会评两个阶段。

其中初评阶段按“理科类”、“工科类”、“人文社科类”和

“医学类”分四个组别进行，会评阶段进行统一评审。  

第十一条 参评对象的确定依照个人报名与院系审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参评对象应根据评选通知要求准备相应申请材料提交

所在院系审核，并在通过院系审核后将申请材料提交评选组委

会。  

第十二条 评选组委会将对申请人所提交材料进行程序性检

查，如有遗漏、错误或其它不符合要求之处，将要求申请人补齐

或更改；逾期不能提供合格材料者，将取消其申请资格，并将决

定通知到申请人；通过检查的材料将递送至学术委员会。  

第十三条 初评阶段由评选组委会邀请相关领域专业教师作为

评审专家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每份申请材料将送至不

少于五名评审专家。根据专家评审结果，评选组委会将推荐总共

二十名候选人进入会评阶段，其中四个组别的候选人名额分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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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参照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相应类别学科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人

数比例。  

第十四条 会评阶段由评选学术委员会成员组成评委团；候选

人将按评选组委会要求准备答辩材料，进行现场答辩；评委团将

综合考量终评对象的申报材料与现场答辩情况，推选出十名候选

人为当年度研究生“学术之星”人选和十名候选人为当年度研究

生“学术之星”提名奖人选。  

第十五条 由评选组委会负责对研究生“学术之星”与研究生

“学术之星”提名奖人选名单及情况简介进行为期两周的校内公

示，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则最终确定研究生“学术之星”与研

究生“学术之星”提名奖名单。  

第十六条 如有对研究生“学术之星”与研究生“学术之星” 

提名奖名单持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实名向评选组委会提起申

诉。评选组委会应在接受申诉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综合审查，给

出处理意见，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并通知到申诉人，此处理意见

为最终处理意见。  

第十七条 研究生“学术之星”与研究生“学术之星”提名 

奖获得者将被授予由上海交通大学颁发的相应荣誉称号，以及  

“学术之星”奖学金等奖励。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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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术之星”评选办法的学科

分类如下：  

门类 对应学科 

理科类 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

生态学，统计学，力学，科学技术史 

工科类 

电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机械类：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核科学与技术，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工程，航空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航空宇

航科学与技术 

土建类：建筑学，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

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风景园林学， 

其他：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

术，生物医学工程，细胞培养与代谢工

程，食品安全与营养科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动物科学与工程，畜牧学，园艺学 

人文社科类 

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学，新媒体

传播与管理，新闻传播学，设计科学与工

程哲学，设计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

言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政治学，

教育学，体育学，中国史，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医学类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学，临床病理学，中

西医结合临床，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心理

学，药学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与学生工作指导委

员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